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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1年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根据《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管理条例》，我校2011年周氏教育科研奖评奖工作已经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的奖励对象为全校在编在岗教职工。

　　二、奖项设置和奖励标准

　　（一）奖项设置

　　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设科研奖、教学奖、教育管理奖。其中科研奖设优异奖、优秀奖和优胜奖；教学奖设优秀奖和优胜奖；教育管理奖设卓越管理奖。

　　（二）奖励名额分配及标准

　　1、科研奖9名。其中优异奖3名（医学部1名,其他学院（部）2名），优秀奖3名（医学部1名,其他学院（部）2名），优胜奖3名（医学部1名,其他学院（部）2名）；奖励标准分别为人民币10000元/人、6000元/人和4000元/人。

　　2、教学奖6名。其中优秀奖3名（医学部1名,其他学院（部）2名），优胜奖3名（医学部1名,其他学院（部）2名）；奖励标准分别为人民币6000元/人和4000元/人。

　　3、卓越管理奖3名。奖励标准为人民币5000元/人。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按照《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管理条例》（苏大[2005]18号）文件执行。

　　（二）申报科研奖、教学奖的成果必须为2008年1月1日以来取得的各类成果。对获得过校内各类教学、科研捐赠奖的人员，申报本次奖项的教学、科研成果必须为上次获奖后的成果。

　　（三）申报卓越管理奖，需在教学、科研、党务、行政等学校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或取得上级部门奖励、表彰的个人、集体，并在近三年内发表较高水平的教育管理论文或负责草拟学校具有一定质量的文稿、调研及社会调查报告等。对已获过校内捐赠类管理奖的人员，必须在上次获奖后满三年方可再次申报。

　　（四）申报者不得兼评本年度学校的其他捐赠奖项。

　　四、申报、评审办法

　　（一）申报办法：由申报人填报《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申报书》（科研奖申报书自然科学类在科学技术与产业部网页相关下载栏下载，人文社科类在人文社会科学院网页相关下载栏下载；教学奖申报书在教务处“教务之家”表格下载栏下载；卓越管理奖申报书在苏州大学人事处网页“下载专区”栏下载），一式二份，经申报人所在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审核同意后，自然科学类科研奖申报书（申报书电子文档请发送至shen-qin@suda.edu.cn）报科学技术与产业部科学科技处；人文社科类科研奖申报书（申报书电子文档请发送至gqluo@suda.edu.cn）报人文社会科学院；教学奖申报书（申报书电子文档请发送至fanjie2189@suda.edu.cn）报教务处；卓越管理奖申报书报人事处。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2011年4月29日。

　　（二）评审办法：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择优确定获奖候选人。

　　（三）苏州大学2011年周氏教育科研奖候选人名单报请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由学校发文公布颁奖。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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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人事处 　　　　　　　 　2011年4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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